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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安

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国际”或“公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华信国际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安信证券对华信国际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工作  

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查阅了公司本次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

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相关意见等有关文件；询问了华信国际有关人员

关于委托贷款的具体情况并履行了其他必要的核查工作。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日常业务经营需要和收购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9.67%股权的

资金安排，公司拟通过商业银行取得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华信”）预计不超过 60,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一年，贷款

年利率为贷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其中，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预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9.67%

股份的部分价款预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该贷款可根据需要提前偿还或到期后

续签。  

上海华信是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60.7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上海华信为

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接受上海华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由于贷款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该关联交易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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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2015 年 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李勇先生和王海亮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同日，公司召

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监事熊

凤生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 

注册资本：75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浦东新区凌河路 216 号 213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期限：2003 年 2 月 22 日至 2033 年 2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对港口、仓储、连锁加油站投资管理，石油工程设备（除特种

设备）的设计、安装，石油制品（除专控油）、燃料油、润滑油、矿产品（除

专项审批项目）、五金机械、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汽车配件、金

属材料、橡胶制品、冶金炉料（除专项审批）、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见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五金交电、装饰材料、电线电缆的销售，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石油设备用具及炼油技术的开发研究，房地产开发，仓储服务（除危

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华信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华信控股 300,000.00 40% 

中安联合 300,000.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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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150,000.00 20% 

合计 750,000.00 100% 

上海华信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60.78%，为公司的关联方。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通过商业银行取得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信预计不超过 60,000 万元的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年利率为贷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其中，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预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华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9.67%股份的部分价款预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该贷款可

根据需要提前偿还或到期后续签。  

五、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委托贷款的贷款年利率为贷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收购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9.67%股份的

顺利实施及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支

付的利息费用符合市场标准，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不良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拟取得控股股

东的委托贷款并支付利息费用的相关董事会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审查，听取了有

关人员对上述关联交易情况的介绍，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事项是可行的，同

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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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接受控股

股东委托贷款并支付利息费用的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系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和支付本次购买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9.67%股份的部分价款。本次关联交

易依据公平原则，支付的利息费用定价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和诚实

信用的交易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事

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的委托贷款。”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华信国际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的贷款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价格公

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收购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9.67%股份

的顺利实施及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

支付的利息费用符合市场标准，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不良影响。 

本保荐机构对华信国际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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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徐荣健            赵冬冬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    月     日 

 

 

 


